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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革博士、陳民章博士、楊青博士及張朝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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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5-072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8.46%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7.9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 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

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G&C IV Hong Kong
Limited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G&C V Limited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G&C VI Limited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相关股东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相关股东提供的信息一致。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G&C VII Limited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嘉兴厚锦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402MA28A80B4Q
□ 不适用

嘉兴厚毅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402MA28A80E9B
□ 不适用

嘉兴厚毓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402MA28A8477L
□ 不适用

嘉兴厚咨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402MA28A7X957
□ 不适用

嘉兴宇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402MA28A45K90
□ 不适用

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402MA28A45L7T
□ 不适用

上海厚菱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000MA1K38312F
□ 不适用

上海厚溱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000MA1K38304L
□ 不适用

上海厚燊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000MA1K382Y64
□ 不适用

上海厚嵩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

91310000MA1K38494K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上海厚尧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000MA1K384A2E
□ 不适用

上海厚雍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000MA1K3846XX
□ 不适用

上海厚辕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000MA1K38486Q
□ 不适用

上海厚玥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000MA1K38478X
□ 不适用

注：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Ge Li（李

革）、张朝晖、刘晓钟。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

3、与实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海瀛翊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115358464774P
□ 不适用

二、 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 10月 10日，公司总股本因 H股可转债转股由 2,965,692,554股增加

至 2,983,757,155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与实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股东合

计持股比例从 18.46%被动稀释至 18.35%。

2025年 11月 26日，公司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发出的通知，获知其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5 年 11 月 25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1,827,898股，占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 0.40%。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与实际控制

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从 547,539,294 股减少至

535,711,396股，持股比例从 18.35%减少至 17.95%，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注 1）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注 1）
权益变动方

式（注 2）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G&C IV
Hong Kong
Limited

10,462.6051 3.53% 10,234.7911 3.43%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月 25日

G&C V
Limited 7,310.5843 2.47% 7,151.4159 2.40%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G&C VI
Limited 14,301.5795 4.82% 13,990.1695 4.69%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G&C VII
Limited 3,785.3259 1.28% 3,702.9259 1.24%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嘉兴厚锦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98.9792 0.07% 194.6792 0.07%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嘉兴厚毅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97.1374 0.37% 1,073.2674 0.36%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嘉兴厚毓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97.1374 0.37% 1,073.2674 0.36%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嘉兴厚咨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98.9792 0.07% 194.6792 0.07%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嘉兴宇民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902.3445 0.98% 2,839.1671 0.95%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嘉兴宇祥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707.4568 2.94% 8,517.8668 2.85%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上海厚菱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71.9200 0.02% 70.3800 0.02%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上海厚溱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118.0300 0.04% 115.4800 0.04%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而被动稀释。

上海厚燊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3,488.1982 1.18% 3,412.2582 1.14%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上海厚嵩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101.4700 0.03% 99.2900 0.03%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上海厚尧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111.9200 0.04% 109.5000 0.04%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上海厚雍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153.0100 0.05% 149.7000 0.05%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上海厚辕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115.0400 0.04% 112.5600 0.04%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上海厚玥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114.7500 0.04% 112.2800 0.04%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因公司

总股本变动

而被动稀释。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25日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瀛翊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417.4619 0.14% 417.4619 0.14% / /

合计 54,753.9294 18.46% 53,571.1396 17.95% -- --

注 1：上表中变动前比例按照公司总股本 2,965,692,554股为基础计算，变动后比例按照

公司总股本 2,983,757,155股为基础计算，单项之和与合计不等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2：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权益除其实施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而变动外，还因

2025年 10月 10日公司总股本变动而发生被动稀释。

三、 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总股本变动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

减持股份计划所致。减持事项未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与实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

的股东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情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

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根据后续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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